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上更(一)字第九四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簡志弘 

    選任辯護人  陳德義 

                江仁成 

                薛松雨 

右列上訴人因被告等殺人未遂等案件，不服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訴字第

一五 

六五號，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九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檢察 

署八十七年度偵續字第一九三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

判決 

如左：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簡志弘殺人未遂部分撤銷。 

簡志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簡志弘為家醫科醫師，曾在台北、台中，於民國（下同）

八十五年六月任嘉義榮民醫院家醫科醫師。緣簡志弘於七十五年間就讀陽明

醫學院時，即與湯○○認識進而相戀，約至七十九年畢業在台北縣泰山鄉服

兵役期間，即同居於台北市，至八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公證結婚。被告簡志弘

明知湯○○罹患類風溼性關節炎一直服用類固醇等藥物，簡志弘乃以兼為專

業醫師之身分，決心照顧湯女並為其主治醫師之一，使湯○○得以在幸福戀

愛中控制病情。詎簡志弘於八十四年與許舒茜密切來往後，深覺照顧湯○○

好累，乃決心以消極不作為之犯意，刻意不施以救治；嗣於八十四年七月間，

湯○○右乳房有不正常分泌物及出現硬塊，湯○○乃向其深愛及信任之丈夫

兼醫師簡志弘求診；簡志弘卻答以：「不用擔心，我會隨時替你留意！」，

使湯○○不疑有他，致延誤向其他醫生求診之時機。至八十五年初，湯○○

右乳房流出血絲，乳頭湧出鮮血，簡志弘摸觸後，又故意不當一回事說：「無

大礙，可能係你洗澡太用力所致，流血並不表示什麼，或只是女人內分泌失

調或精神過度緊張所招致」，使湯○○再失去即時診治之時機。俟湯○○自

覺不妥要去榮總看乳房專科時，簡志弘怕其他同事知悉他們是夫妻關係，而

厲聲禁止，並表示：「伊就是家醫科醫師，再看別的醫師也是一樣！」，仍

給予無關之類固醇藥物服用。拖至八十五年底，湯○○乳房疼痛頻率越來越

近，疼痛之程度亦趨據烈。簡志弘卻公然在嘉義與許舒茜舉行訂婚儀式，而

置其妻湯○○生死於不顧。直至八十六年三月間湯○○病倒經家人送至財團

法人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就醫急診，赫然發現已罹患乳癌第三期，其五年存



活率已自八十七月份發現第一期之百分之八十三降至第三期之百分之四十以

下。而簡志弘卻只去探視過一次即不聞不問，致湯○○今已罹患癌症末期，

體重驟降至三十公斤以下，只能以輪椅代步，命已危旦夕，簡志弘更以有重

大難治之疾病為由相逼而提出離婚要求，遂達簡志弘於八十五年六月間寫給

不知情之許舒茜之信：「湯（指湯○○）之事一直是我心中最痛，但我一定

料理妥當，在安定甜蜜下，求妳答應，但給我時間」之致湯○○於死之境之

犯意，再完成簡、許二人公開結婚之目的。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

條第二項、第一項之殺人未遂罪云云（通姦罪部分已於更審前判決確定）。 

二、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一項之殺人未遂罪，無非

以： 

   被告簡志弘於八十三年認識被告許舒茜以前，皆本疼惜愛憐告訴人之初衷，

告訴人受其妥善照顧，病情皆在藥物控制中，被告成為告訴人之夫兼醫師之

身份，深為告訴人信任及倚重，業為被告供述屬實，並有告訴人之台北榮民

總醫院病歷表在卷可考。被告現為嘉義榮民醫院家庭醫科主治醫師，在成為

家科醫師前，曾受有外科、內科、婦科等訓練合格，才能執行該科醫師在綜

合醫院第一線職務，而家庭醫師對於乳房有硬塊之求診病人，皆會建議或安

排病人即時去做乳房攝影、抽吸、切片等檢查，以能即時掌握病情，對症下

藥，除去病害；被告也於其所翻譯之「癌症的危險訊號」一文中稱：如有乳

房腫塊，應請醫師安排進一步檢查；並非如被告之臆測所稱告訴人可能較年

輕係良性或因服類固醇藥物，不必太緊張，甚或如無醫學常識之外行人所認

為：可能係洗澡太用力所致，流血也不表示什麼！或只是女人內分泌失調或

精神骳緊張所招致之不負責任等之說法，核與證人即台北榮民總區公所蔡瀛

陽、孫逸仙醫院醫師楊博勝證述情節相符，並有被告上開譯文影本、婦女保

健手冊、台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科教學訓練計劃表、課程綱要等附卷可按，

被告上開所為，顯係以其不作為達致人於死之不純正不作為犯。按夫妻係

顯最近親屬，對於生命法益與身體法益，互居保證人地位，係國內法學者一

致之看法（見林山田著：刑法通論，八十二年八月增訂第四版，第四○八頁），

而被告簡志弘又兼為告訴人之醫師，自不可自行中斷其醫療行為，如未盡繼

續治療之義務，致病人之病情惡或或健康受損，抑或發生不應該發生之傷亡

結果時，醫師自不能不負相當之責任（見蔡墩銘著：醫事刑法概論第七十五

頁）。被告對告訴人之乳癌由第一期發現至八十六年三月之第三期，係在法

律上負有防止之義務，其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

刑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被告未盡其保證人及醫師之責任，能防止告

訴人乳癌之發生而不防止，反而使告訴人湯○○之生命危在旦夕，與積極之

殺人犯行相同，又有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表在卷可參，故被告

上開所辯，係畏罪塞責之詞，不可採信，為其主要之論據。惟訊之上訴人即

被告簡志弘則堅決否認有殺人未遂或傷害之犯行，辯稱：告訴人指稱「被告

於得知告訴人罹患乳癌後，即提出因其罹患不治之症為由，要求離婚」，顯



為不實；其一再以被告為台北榮總之主治醫師作為其具有不作為殺人故意之

推定，實具移接嫁禍之用心；被告最多僅是台北榮總擔任家醫科之總醫師，

從未具有主治醫師之身分，被告雖有至外科部實習，但只有三個月，即使跟

診過乳房科權威醫師，實習醫師亦不可能跟診至特別門診，可知被告不僅未

跟診至乳房科特別門診，亦不可能具乳房疾病專科知識；對乳房專科醫師而

言，其具備之乳房專科知識一定遠高於被告，縱使其對一患者之乳房腫塊判

斷錯誤，亦不能因該乳房專科醫師具有客觀專業知識，就認定是故意判斷錯

誤，而推定其主觀上有欲置患者於死地之故意，遑論被告之知識遠不及於乳

房專科醫師；況告訴人於八十六年七月因病危住進和信醫院時，緊急聯絡人

仍填寫被告，此表明其心中知悉被告仍會照顧她，絕無殺告訴人之故意；且

不純正不作為犯推論其可歸責性，必需採取限縮、謹慎之觀點，始不會人人

自危，對於受醫生照顧之病人，醫生才負有醫病關係之保證人地位；本件告

訴人雖為被告之妻，非被告之病人，不應將醫病關係之保證人地位類推至醫

生對其家人、妻子上等語。 

三、本件告訴人湯○○於八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病倒經家人送至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就醫，經楊博勝醫生觸診壓右乳房，乳頭有血水出來，並發現右乳房有七×

六公分硬塊，當天用細針抽吸細胞檢查，發現已罹患乳癌第三期，併有腋下

淋巴轉移，已屬於局部侵犯移轉轉移型乳癌開刀治癒率較低，其五年存活率

不到百分之五十等情，固據證人楊博勝供證甚詳，並有和信治癌中心八十七

年四月十五日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一五六二六號卷第

七十七頁、第七十九頁、八十七年度偵續字第一九三號卷第一０五頁、第二

０三頁至第二０六頁）。另據被告簡志弘於檢察官偵查中之供述，亦得可得

見被告於八十四年間已發現告訴人湯○○右乳房有硬塊、褐色分泌物及出

血，並告知湯女不用太擔心云云（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一五六二六號卷第五

十頁、第五十二頁、第六十九頁，八十七年度偵續字第一九三號卷第六十頁

至第六十四頁、第一八三頁、第二四九頁、第三二五頁）。惟：按告訴人之

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

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五十二年臺上字第一三００號著有判例。查，

不同的醫師很可能會有不同的建議；有的醫師會建議馬上作切片檢查；有的

醫師會建議先作乳房攝影及細針穿刺來相互印證；但是因為大多數的腫塊是

良性的，有的醫師會建議可以再等待一段時間觀察（見上證二和信治癌中心

醫院籌建人黃達夫院長著「用心聆聽」一書第三十九頁）；證人楊博勝醫師

在檢察官偵查亦證稱：不能以觸診作為唯一依據，而是需要檢驗，因為要確

定是否罹患乳癌，除了觸診外，尚需細胞學檢驗，超音波檢查，影像學檢查，

這些檢查並非百分之百能夠確定，最後才決定切片檢查；....不可以光用肉

眼來判斷，雖有些乳癌會有橘皮狀，及乳頭或皮膚凹陷情形，但她沒有橘皮

及凹陷的現象等語（見偵字卷第八十七頁、偵續字卷第二０三頁背面）。況，

告訴人於十年前曾摸到右側乳房有腫塊，當時沒有分泌物且不痛，至臺中榮



總看醫師被診斷為纖維腺瘤，未作任何處置（見更審前上訴卷第三三七頁、

第三三八頁告訴人主訴）。且被告簡志弘於八十五年五月九日即曾陪同告訴

人至台北榮民總醫院住院檢查，並作胸部、頸部觸診，亦有被告提出之台北

榮民總醫院護理紀錄在卷可證（見本院更審前上訴卷第二一七頁、第二一八

頁）；因之，被告簡志弘於八十四年間發現告訴人湯○○右乳房有硬塊、褐

色分泌物及出血時，告知湯○○「伊覺得不是癌診、不用太擔心」云云；無

論其本意係出於安慰或虛予應付，所為均難認有不合常理之處。至於，本案

告訴人指述被告簡志弘向其訛稱：「無不礙，只是女人內分泌失調或精神過

度緊張所招致，我會隨時替你留意！」、故意不當一回事說：「乳頭流血並

不代表什麼！可能係你洗澡太用力所致」、厲聲禁止並表示：「伊就是家科

醫師，再看別的醫師也是一樣！」等語，並未能提出相關之資料以供本院查

證，揆諸首揭說明，自難以告訴人片面之指述，即遽認被告有故意隱瞞告訴

人病情，以消極方法延遲告訴人就醫之犯意。次按，消極的犯罪，必以行為

人在法律上具有積極的作為義務為前提，此種作為義務，雖不限於明文規定，

要必就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始能令負犯罪責任。又，刑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所定對一定之結果能防止而不防止之責任，以對一定結果之發生，法

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者為限。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三二四號、二十八年

上字第三九七四號分別著有判例。查，觀諸我國法律，民法第一一一六條之

一規定：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云云；徵諸學者見解，此扶養義務之內容

分為：生活保持義務，生活扶助義務；均僅著重在經濟能力上之保持一

定生活，亦即只要能保持生活維持下去即可；然「生活權」與「生命權」終

究係屬不同之概念；就民法第一一一六條之一條文意義，尚無從導出夫妻之

間之互負扶養義務亦包含有生命權保障義務之概念；且除此之外，並未見有

其他法律就夫妻間之生命存續、身體健康應互負保證義務之相關規定。雖學

者有認為最近親屬間，在刑法上對於生命法益或身體法益，有「相互居於保

證人地位」之概念；然不作為若要與作為等價，必須有一危險之前行為，且

以此危險之前行為為充分條件及必要條件，亦即除先前有一製造風險之作為

以外，沒有任何其他事由可以使不作為與作為等價；至於是否為保證人，其

決定標準並不在於有無契約或是否親屬，而係在於有無危險之前行為，亦即

使不作為與作為可以等價之事由，乃不作為之前之另外一個作為，即是學說

上所謂危險之前行為；除此而外，任何事實均不能使不作為與作為等價（參

照黃榮堅先生著「論保證人地位」一文）。經查，本案被告簡志弘雖係榮民

醫院家醫科醫師，然並未見有在榮民醫院以外或自宅開頁兼職執行醫師業務

之情事，有臺北榮民總醫院八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八九）北醫總家字第二

二五七０號函附在本院更審前上訴字卷第一七四頁可稽。被告雖具有醫師資

格，然並未在家執業，其與告訴人間係基於夫妻情誼，就有關告訴人身體健

康之事互為商談，並無醫師與就診病患間之「醫病關係」；告訴人癌症之病

因，又非被告所致之；被告既未曾做任何導致告訴人罹患癌症之前危險行為，



自不得僅因被告具有醫師資格，即課以醫師之保證責任，並逕以被告未盡告

知之責任，而遽認被告已著手消極殺人之犯行。關於告訴人右乳房腫塊之情

形，據被告在檢察官偵查中供稱：（問：大小？），左下約三公分，圓形，

三公分是直徑，那是八十四年摸的云云（見八十七年偵續字第一九三號卷六

四頁反面）；而告訴人同一偵查庭在場，並無反對意見之表示。然其後告訴

人於八十六年三月間經孫逸仙致癌中心醫院診斷出乳癌第三期，有七×六公分

硬塊，該乳癌硬塊位置，係於右乳房正中央，有八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同年

月二十八日、同年六月二日、同年月三十日該院病歷紀錄在卷可參（見上證

六）。則被告於八十四年間所見告訴人右乳左下方腫塊，與嗣後診斷出乳癌

第三期之腫塊，是否相同已容懷疑。再查，證人楊博勝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

（問：在你診斷確定前，乳房硬塊會於何時出現？），因她有七、八公分大

腫瘤，大約已是半年至一年的事等語（見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一五六二六號卷

第七十八頁）。雖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教授張金堅博士所著「乳房醫學」

一書中指出「發現乳癌至同側腋下淋巴轉移之時間，約需十五個月」云云；

然該書中所謂「十五個月」之觀察結果，係早在十九世紀末之西元一八八○

年，由美國費城醫師克羅斯觀察一百位病患所提出（見偵續卷第一一二頁），

距今有一百二十年之久，年代相去甚遠，其生活環境、社會背景、醫療技術

等時日遷移，中、美國民體質亦非相同。況證人楊博勝醫師係告訴人於孫逸

仙致癌中心之主治醫師，深知告訴人病情，其依具體診治結果供證：依告訴

人情形，罹患癌症時間係半年至一年，即八十五年三月至八十五年九月間等

語；與張金堅博士之著作係以多數病例統計而得之抽象平均數據為立論基

礎，兩者相較當以楊博勝醫師之具體診斷較為真實可信。又查，告訴人既應

指定係於八十五年三月至九月間方產生硬塊，嗣轉移為腋下淋巴結腫大，並

確定為乳癌，有如前述；則被告在此之前，於八十四年七月間至八十五年初，

自無從知悉告訴人已罹患癌症，而得以消極阻止就醫之手段遂行其殺害告訴

人之目的。綜上所述，被告為榮民醫院家醫科醫生，對腫瘤、癌症本有專業

之認識，對其配偶即告訴人湯○○乳房上發現不明腫塊、不正常出血及分泌

物時，竟未積極安排告訴人就醫檢查；甚且至八十五年底，湯○○乳房疼痛

頻率越來越近，疼痛之程度亦趨據烈之際，仍公然在嘉義與案外人許舒茜舉

行訂婚儀式，置其妻湯○○生死於不顧，其在道德上雖可受非難，然所為究

與不作為殺人之規定有間，而無從以殺人未遂罪相繩。 

四、此外，又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殺人未遂犯行，被告之

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未及詳查，遽予論罪科刑，自有未當。被告之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簡志弘殺人

未遂部分撤銷，改為被告簡志弘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三百六十八條、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三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

檢察官柯晴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六     月    二十一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  景  星 

                                        法  官  陳  志  洋 

                                        法  官  陳  博  志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

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書記官  陳  嘉  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    年    六    月    二十二     日 

 


